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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强奸案 裁判要旨基于重结果对行为人科处加重的刑罚，其

归责根据主要在于基本犯罪行为所具有的高度内在危险性，

这是理解和认定结果加重犯主观要件的关键。 案情 被告人王

照双因犯盗窃罪于1998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4年7

月3日刑满释放。2005年5月13日凌晨3时许，王照双钻窗潜入

北京市西城区某胡同某号楼被害人李某（女，时年39岁）家

中，从客厅窃走李某的人民币100余元及手机1部。后王照双

又进入大卧室，见到熟睡的李某，遂起意奸淫。王照双对李

某进行威胁、捆绑，强行将其奸淫，后即钻窗逃离现场。李

某到阳台呼救时因双手被捆，坠楼身亡。 裁判 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照双违背妇女意志，使用

暴力、胁迫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

罪，且造成被害人呼救时坠楼身亡的严重后果，依法应予处

罚；王照双刑满释放后5年内又重新犯罪，系累犯，依法应从

重处罚，其所犯强奸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严重，依法应

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不必立即执行。据

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23日判决：被告人

王照双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一审宣判后，王照双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其提出：被害人的死亡不是其造成的，是坠楼身亡，与

其无关，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认为，被害人的死亡与王

照双的行为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王照双不应对被



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 （一）本案符合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 本案中被害人死

亡的严重后果，客观上由被告人的强奸行为所致，二者之间

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且被害人死亡不属于强奸罪的基本

构成要件，而为强奸行为的加重结果。所以应认定，被告人

强奸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

六条第三款第五项规定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即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结果

加重犯。 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

行为，由于发生了刑法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重结

果，刑法从而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对结果加重犯一般

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 在客观构成上，首先，行

为人实施了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从刑法规定看，并不是任

何犯罪行为都能成立结果加重犯，成立结果加重犯的行为往

往是“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高度内在危险性的行为”，实

践中多数表现为足以严重侵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例如

重伤、强奸行为等。其次，基本犯罪行为造成了法定的重结

果，即基本犯罪行为与重结果之间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

关系，重结果是由基本犯罪行为引起或者造成的。再次，重

结果不属于基本犯罪构成，而为法定的加重结果。 在主观构

成上，一般认为行为人须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即主

观上具有一定过错。实践中，如果行为人故意实施了某种具

有高度内在危险性的行为，则意味着其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具

有对该行为造成重结果的危险的认识与意志。据此可以推定

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备了归责的主观基础。以故意伤害罪的

结果加重犯即故意伤害致死为例，伤害故意当然并不等于杀



人的故意，但是当伤害行为提升至重伤时，则具有了引发他

人死亡的内在危险性，行为人实施重伤的故意本身，则往往

在一定范围内包含了对侵害生命危险的认识与意志。立法创

制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就是用高于故意伤害罪又低于

故意杀人罪的刑罚，来阻止行为人实施重伤这种对生命有着

内在危险性的犯罪行为。所以，在结果加重犯中，基于重结

果对行为人科处加重的刑罚，其归责根据主要在于基本犯罪

行为所具有的高度内在危险性，这是理解和认定结果加重犯

主观要件的关键。正因为其行为本身存在引发重结果的高度

危险性，法律相应地赋予了行为人更多的注意义务。 从本案

的客观方面看：第一，被告人基于奸淫的意图，对被害人故

意实施了强奸这一基本犯罪行为。第二，在案证据显示，被

告人为实施强奸捆绑被害人双手，正是这一行为直接导致被

害人在阳台呼救时因难以控制身体平衡而坠楼身亡。捆绑被

害人，在被告人犯罪时属于其强奸实行行为的一部分，被害

人到阳台呼救时虽然被告人已完成强奸的实行行为，但此时

被害人意识上不能确定对方是否已结束侵害，被害人双手仍

被捆绑意味着其犯罪暴力尚在持续地对被害人发生作用，捆

绑被害人双手实际上是被告人犯罪暴力的延续。在此情况下

，被害人到阳台呼救行为应是其反抗被告人侵害行为的表现

，并最终导致了被害人在呼救反抗时坠楼身亡的重结果。也

就是说，被害人死亡与被告人的犯罪暴力之间存在事实上的

因果关系，客观上由被害人反抗被告人的强奸所导致，而非

意外事件。其三，被害人死亡这一犯罪结果已经超出强奸罪

的基本构成要件，应为被告人强奸犯罪的加重结果。 从主观

方面看，强奸行为本身已包含了足以产生重结果的危险性，



容易引发被害人死亡诸如直接造成死亡、因抢救无效死亡、

因求助、反抗导致死亡、自杀等重结果的发生。本案中，被

告人在被害人反抗的情况下，采取捆绑等暴力手段，在高层

建筑内故意对被害人实施强奸这一特殊的危险行为。在被告

人强烈反抗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发生

被害人死亡后果的“危险”的认识和意志，即主观上对加重

结果具有过错。从现场勘查情况看，案发卧室阳台的窗前靠

外墙摆放一组台面与窗户基本平行的矮柜，据此可以推断被

害人系呼救反抗时紧急中越过矮柜从窗口处坠下，但现有在

案证据难以证明被害人的坠楼系被告人推搡或杀死后抛弃等

行为导致。换言之，只能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对发生被害

人死亡后果的“危险”的认识和意志，而无法认定其对被害

人死亡这一加重后果具有实害故意。所以，本案只能判定被

告人对被害人死亡应依法承担强奸罪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

，而非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二）对构成强奸罪结果加

重犯的量刑应考虑被告人对犯罪所致严重后果所起的作用及

具体情节，酌予裁量。 在结果加重犯中，行为人对加重结果

的心态往往体现为对其基本犯罪所具有的严重危险的一种认

识和意志，而不是积极追求加重结果发生的实害故意，因此

，通常认为，结果加重犯的罪责整体上要低于加重结果的实

害故意犯罪。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

刑罚处罚一般相对轻于故意杀人。所以，对构成强奸罪结果

加重犯的本案被告人，在具体裁量刑罚时，要符合罪刑相适

应的刑罚原则，与故意杀人罪有所区别。 同时，法院还要充

分考虑本案的一些具体情节，例如，发案现场的客观环境、

被告人选择的危险反抗方式等，这些因素对导致和促使被害



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客观上起到一定作用，可以说是促成被害

人死亡严重后果发生的条件之一。当然，它们不是问题的关

键，被告人承担强奸罪结果加重犯责任的核心基础还在于其

实施的强奸行为对致被害人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这一加

重结果所内含的危险性。但是，上述情况可作为从法律上评

价被告人的主观不法内涵以及归责和具体裁量刑罚的酌定情

节。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定罪正确，但考虑

到本案的具体情节及王照双对其强奸所致严重后果应负的罪

责，原审判决对王照双所犯强奸罪量刑不当，应予改判。据

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20日依法判决：王照双

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本案案号

为[2006]京高刑终字第451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